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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冷藏乳制品贮运销售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冷藏乳制品在贮存、运输、销售终端等环节的冷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冷藏乳制品从贮存到销售终端各环节的冷链物流过程（不包括宅配）。 

2 术语和定义 

2.1 冷藏乳制品 

     需要在冷藏条件下保存的乳制品。 

2.2 乳制品冷链物流 

    采用低温控制的方式使冷藏乳制品从生产到销售终端始终处于所需温度范围内的物流过程。  

2.3 冷藏库 

    用于贮存冷藏产品的库房，包括库房、制冷及辅助设备。 

2.4 冷藏柜 

    带有制冷系统的储藏柜，用于贮存和（或）陈列冷藏产品。 

2.5 销售包装 

    作为销售单元的包装。    

2.6 储运包装 

    以满足运输、仓储要求为主要目的的包装。 

3 冷藏乳制品标示要求 

3.1 冷藏乳制品的储运包装和销售包装上应标示冷藏温度，标识应清晰、易于识读。 
3.2 如果透过储运包装能清晰地识读销售包装上的冷藏温度，可不在储运包装上重复标示。 

4 冷藏贮存 

4.1 冷藏贮存设备        

在冷藏贮存作业时，应采用冷藏库、冷藏箱、保温箱、冷藏柜或其他符合冷藏条件要求的设备设施。 

4.2 冷藏贮存管理  

4.2.1 冷藏库内产品应按照产品种类、生产日期等信息分区域存放，并明确标识，且符合先入先出的原

则。 
4.2.2 冷藏库产品应与墙壁、地面保持适当距离，以保证冷藏库内冷空气循环顺畅。 
4.2.3 冷藏柜存放乳制品应保留必要的间隔和回风空间。 

5 冷藏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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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冷藏运输设备  

5.1.1 冷藏运输作业时，应采用冷藏车、冷藏集装箱、冷藏船、冷藏火车（专列）、保温车或附带冷藏

箱、保温箱的运输设备。 
5.1.2 冷藏运输设备应具备必要的制冷能力和（或）隔热保温性能。 

5.2 冷藏运输管理 

5.2.1 冷链物流服务双方应在服务合同中明确冷藏乳制品的温度要求，并对双方的责任权利作出明确界

定。 
5.2.2 产品装载时不应遮挡厢体制冷机组的出风口，产品与厢壁周围留有空隙，离顶适当距离，以保障

车厢内冷空气循环顺畅。 
5.2.3 产品出库后应及时装车，卸货后及时转运或贮存。严格控制装卸货时间，确保产品温度符合附录

A的要求。 
5.2.4 装载或卸货作业中断时，应保证运输设备厢体（或仓体）的门即时关闭，制冷系统保持正常运转。 

6 销售终端 

6.1 销售终端冷藏设备 

6.1.1 冷藏乳制品贮存用设备要求同4.1。 
6.1.2 冷藏乳制品陈列销售应采用冷藏柜等设备，或在其他保温条件下进行。 

6.2 销售终端冷藏管理 

6.2.1 在经营销售冷藏乳制品的过程中，应保持冷链不中断。 
6.2.2 冷藏乳制品应按“先进先出”的原则陈列销售。 

7 温度管理要求 

7.1 冷藏乳制品在贮存、运输、销售终端等环节的冷藏温度，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7.2 冷藏贮存设备设施、运输设备、陈列销售设备装载前应预冷。 
7.3 冷藏贮存设备设施、运输设备、陈列销售设备应配备温度测量和显示装置，温度感应装置应安装在

能准确反映冷藏设备内环境温度的位置，显示装置应便于查看。 
7.4 应建立和完善冷藏乳制品贮运销售全程温度控制、温度监测和温度记录管理制度，设定的记录点时

间间隔不应超过1小时。记录保留期限不少于2年。 
7.5 冷藏乳制品贮存、运输、销售等环节的温度记录信息应至少包括生产企业名称、产品名称（可见销

售订单）、产品批号、运输企业名称、测定时间、测定温度、温度测定人。 
7.6 应建立和完善冷藏贮存设备设施、冷藏运输设备、陈列销售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定期进行维护保

养；温度测量仪器应按计量器具管理要求，至少每年检定或校准一次。 
7.7 应建立冷藏乳制品贮运销售冷链物流应急处理预案，当制冷设备或温度记录设备出现异常时，应按

照应急处理预案采取纠正措施，并将出现异常的时间、原因、采取的措施以及采取措施后的温度加以记

录。 
7.8 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行温度监控及追溯，具体要求可参照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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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冷藏乳制品贮存运输销售温度要求    

产品种类a 温度b 

巴氏杀菌乳、调制乳、发酵乳、干酪、再制干酪、奶

油、稀奶油、无水奶油等乳制品 
2-6℃或产品标示的冷藏温度 

a：不包括明确标示为常温保存或冷冻保存的产品。其他需要冷藏的含乳制品如含乳饮料等产品可参

照此标准执行。 

b：温度为产品中心温度。为便于监控，在贮运设备设施稳定运行状态下，可测定设备设施内环境温

度或产品表面温度代替测定产品中心温度。当出现争议时，以产品中心温度进行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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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乳制品冷链贮运销售远程在线监控系统应用的有关要求  

乳制品企业应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的要求，对乳制品冷链贮运销售过程的

温度、位置、时间等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形成有助于食品安全问题溯源、追踪、定位的完整信息链，应

能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提交或远程报送相关数据。该系统应符合（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B.1 系统通用要求 

B.1.1 系统应完整连续、真实有效的记录冷藏乳制品储运销售整个过程的温度、时间及位置等信息； 

B.1.2 当监测的温度参数偏离规定值的，系统能够自动发出提示信息（如报警提示、短信或电话通知等），

以便能够快速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B.1.3 系统能够自动保存采集的数据信息，并记录温度异常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以及采取的相应纠

正措施； 

B.1.4 系统采集的温度、时间及位置等信息记录保存期不少于 2年，且记录信息应便于与外界进行数据

交换，可根据需要随时向管理部门、客户提供相关信息； 

B.1.5 系统自动采集、存储贮运至销售环节的温度、时间、位置、车辆运行轨迹等信息，形成完整的信

息链，有助于形成问题批次产品的信息溯源，支持溯源信息的导出与查询功能。 

B.2 冷链储运销售过程中各环节采集信息的要求 

B.2.1 冷库储存：记录产品的进入和离开冷库的时间，冷库装卸口配有视频装置对产品进入和离开冷库

过程进行记录，冷库的温度信息； 

B.2.2 车体运输：记录产品装车时间、运输轨迹、产品卸车时间、货箱门开关时间 及运输过程中的温

度信息； 

B.2.3 产品销售：记录低温陈列设备的温度信息。 

B.3 数据采集 

B.3.1 用于温度采集的装置应确保其精度，温度测量装置应通过计量检定并定期校准；用于产品信息、

地理位置信息等采集的设备应定期维护，确保其使用正常；所有数据采集设备支持长时间连续、稳定的

工作。 

B.3.2 温度测量装置应避免安装在出风口处，安装位置应能够反映产品所处环境温度，必要时可采用间

接的产品温度测量方法如红外温度测量等，调整温度测量装置安放位置，以确保产品冷藏温度符合要求； 

B.3.3 温度采集设备支持本地显示时间、温度信息，并可以对温度信息进行本地记录，支持记录信息导

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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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 设备应有工作状态指示功能，如正常工作、温度异常、网络异常等状态信息。  

B.3.5 追溯标示和追溯标示识别系统，应根据实际追溯单元进行设计，要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和连续性。 

B.4 数据传输 

B.4.1 应当根据实际安装使用的具体环境选择对应的网络传输模式，以便支持运输过程中进行数据的实

时传输。冷库的设备要支持有线或者无线传输，以便安装过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安装。 

B.5.2 服务器要具备数据存储、分析、整理及查询的能力，具备健全的用户及权限管理体系。 

B.6 应用层数据存储及维护 

B.6.1 服务器应实现完善详尽的系统和数据库日志管理功能。主要包括：系统日志记录系统和数据库每

一次用户登录情况；操作日志记录数据的每一次修改情况；系统日志和操作日志应有保存策略，在设定

的时限内任何用户（不包括系统管理员）不能够删除或修改，以确保一定时效的溯源能力。 

B.6.2 服务器应实现完善详尽的备份管理制度，确保故障灾难发生后能够尽快完整恢复整个系统以及相

应数据 

B.6.3 系统内的数据和有关记录应能够被复制，以供监管部门进行检查分析。 

B.6.4 系统应具有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 

 


